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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學術界的爭議 

 

中國現行憲法如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制的重要組

成部分，也是兩個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的基礎。中國內地和港澳地區的學者，對於這個現實的重要問

題非常關注。早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就爭議紛紛，至今仍莫衷一是，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為了

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促進共識，以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有必要先瞭解一下學術界的研究現狀。

本文根據《香港基本法實踐問題研究》一書1中提供的豐富資料，重新整理並歸納簡化為以下十個較

有代表性的觀點。 

1. 憲法整體有效、部分不適用說 

提出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憲法對於特別行政區整體具有法律效力，某些條款不適用於特別行政

區。其理由是：這是由憲法的根本法屬性和地位所決定的；只是有關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等條款

不適用於特別行政區。這一觀點比較流行，有些權威的憲法學家和基本法專家也持這一觀點，可謂通

說，但談不上定論，因為其論證存在難以信服的疏漏，有學者質疑：一是“一國兩制”中的“一國”，

顯然是指社會主義國家，怎麼可能從憲法中把“一國”和社會主義這兩個要素徹底剝離？二是論證方

式的邏輯疑點，即把憲法某些規定不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等同於憲法不在特別行政區發生法律效力，值

得商榷。 

2. 憲法效力區際差異說 

持有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憲法的法律效力存在着區際差異的特點。從總體上講，憲法作為一國

的根本法，當然在該國全部領土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在憲法效力的實現方式上，特別行政區與內

地並不相同：在內地，憲法的所有內容都必須得到實施，但在特別行政區，憲法效力的實現表現為一

些特別條款在這些地區實施，而絕大多數條款不能在特別行政區實施。但有學者對這一學術觀點提出

異議：現在的問題在於，按照區際差異說的邏輯，即使不存在特別行政區，憲法條款的效力實現也是

存在明顯差異的，例如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只是在實現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實施，其他地

方並不實行這一制度。所以憲法效力區際差異說，未必有充分的說服力。 

3. 憲法部分條款在特別行政區失去適用說 

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生效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同時憲法部分條款在特

別行政區失去適用也是必要的，基本法對憲法這部分失去效力的條款承擔了效力補充的作用。其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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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一是這種限制本質上取決於憲法中的自我設定，源自第 31 條，因而具有合憲性；二是通過制

定基本法以落實憲法，包括對憲法適用範圍的原則設定，是和憲法一樣，由全國人大以全體代表的

2/3 以上多數通過，故可推定其具有憲法效力，可以按照“後法優於前法”的法律原則辦事。但是，

有學者指出，這個觀點顯然是不對的，因為“後法優於前法”的法理前提是兩部法律基本於同一位

階，而基本法是憲法的下位法，它們之間不能適用“後法優於前法”原則。 

4. 憲法效力和直接適用適度區分說 

主張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憲法除了第 31 條外，有部分適用於香港特區，但不直接實施。具體

一點說，儘管在理論上中國的憲法也是香港的憲法，但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憲法除了第 31條外，

一般不直接適用於香港特區。因為探討這個問題，必須根據起草《香港基本法》的基礎──“一國兩

制”理論來審視。有些學者認為，上述主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論述還不夠深透，尤其是不能直接適

用意味着間接適用，但沒有具體說明怎樣間接適用。 

5. 憲法要區分憲法效力和憲法適用說 

主張這一學術觀點的有兩大要點：一是憲法效力和憲法適用兩者有區別，也有密切聯繫，憲法規

範適用是憲法效力的具體體現，是保障憲法規範性與有效性的重要條件。二是憲法是一個整體，具有

主權意義上的不可分割性。因此，憲法規定的許多其他制度儘管並不直接在特別行政區實行，但特別

行政區的各種組織和居民必須尊重這些制度的存在。有些學者認為，上述主張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對

於深入研究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和適用問題具有參考價值，但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方面仍需繼續

努力。 

6. 憲法適用自我限制說 

主張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憲法有關不同於香港特區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規定，可以自我限制，不

適用於香港特區。這不是國家主權受到外來的限制，而是國家行使主權處理內部事務的結果。因此，

憲法必須適用於香港特區，然而是一定範圍的適用。但另些學者卻認為，這種自我限制的觀點並無憲

法上的依據，憲法並沒有對某些條款在特別行政區限制適用作出規定。因而，該說只是理論上的一種

猜測，毫無實證的依據，行不通。 

7. 憲法在特別行政區不適用說 

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士認為，憲法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而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仍

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 年不變，所以憲法在特別行政區不能發生任何法律效力。筆

者早就指出：“這是一種糊塗的觀點，憲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並不因憲法的性質而改變，更不因地方區

域的特殊性而消失。這是由國家主權決定的。”2 現在“不適用說”除少數香港反對派人士仍堅守這

一明顯錯誤觀點外，在特別行政區廣大市民中已經沒有市場了。 

8. 憲法在特別行政區適用及其與基本法的關係不確定說 

這一觀點是由個別外籍國際憲法學者提出的。他認為：按照通常的原則，既然香港特區是中國主

權範圍內的一個地區，憲法應當可以在香港特區適用。但是，如果基本法是有效的話，憲法有些部分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就不能適用於香港特區。內地有學者指出，這種所謂“不確定”的說法是不符合

事實的，因為基本法本身已經明確它是根據憲法來制定的，作為下位法的基本法的有效性不能阻止上

位法憲法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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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本法是憲法實施的特別法說 

持有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基本法不是憲法的下位法，基本法也不能直接被認定為通常意義上的

憲法，基本法是憲法的特別法。就基本法的內容而言，它的內容與憲法的內容“呈現對應關係”，特

別法可以是憲法多樣性樣態的一種可能形式。只有將兩部基本法作為憲法的特別法，就可以容易地解

決憲法對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問題。另一些學者認為，雖然上述觀點具有一定的解說力，但仍有明顯的

漏洞：一是有將基本法與憲法並列之嫌；二是這種說法會造成基本法在效力上優於憲法的誤解。 

10. 基本法對憲法有變通適用說 

有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認為，《香港基本法》在憲法允許下對憲法作了很多變通規定，憲

法是通過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實施，這些變通並不違憲。因此“實施基本法就是實施憲法，即實施那

變通了的憲法”。“憲法第 31條對整部憲法來說是特別條款，例外條款。而基本法是憲法第 31條的

具體化、實踐化。”3 雖然有不少人士認為上述觀點有合理的可取之處，但在法理上仍存疑點：一是

基本法談不上變通了憲法規定，憲法規定還是保持原樣；二是作為下位法的基本法何以能夠變通最高

法的效力與適用方式？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一些明顯錯誤的觀點。例如，有人提出，根據憲法制定基本法是可以的，

但基本法一旦制定出來，就要同憲法脫鈎，特別行政區只按基本法辦事，不適用憲法的規定。這被稱

為“基本法與憲法脫鈎說”。又如，還有人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港澳政策 50 年不變的規

定，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可“凍結”50 年。有學者指出，這種“凍結說”很明顯是錯誤的，因為如果

憲法在特別行政區被“凍結”了，基本法就失去了它的效力來源，等於也被“凍結”了，整個特別行

政區就失去了共同的憲制基礎，無法正常運作。 

 

 

二、認識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遞進過程 

 

(一) 香港回歸前的理解 

早在香港回歸祖國前夕的 1992 年，筆者就在內地院校《學刊》和香港《星島日報》上，分別發

表了《憲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適用性問題的探討》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中國憲法如何實施？》

兩篇內容大同小異的論文。4 就憲法如何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憲制問題提出一種新的觀點：憲法作為

國家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對即將成立的香港特區的適用性是絕對的，但在“一國兩制”原則

下，憲法不宜直接在香港特區實施，而是通過憲法授權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這一“中介”在香港

特區實施的。簡言可稱為“基本法是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中介’說”，成為憲法如何在特別行

政區實施的第 11種學術觀點。其要義有三： 

其一，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在全國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而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地方行政區，

因此，憲法的法律效力從整體上說理所當然也適用於特別行政區。憲法的普遍有效性及憲法對特別行

政區的適用性是絕對的，這毋庸置疑。有些人認為憲法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而特別行政區不實行

社會主義制度，仍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且 50 年不變，所以憲法在特別行政區不能

發生任何法律效力。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憲法是國家主權在法律上的最高表現形式。國家主權的

最高性，決定了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並在全國範圍內的統一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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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按照傳統觀點，憲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具有普遍適用性。憲法可以在特別行政區直接的適用，

但是由於港澳問題的特殊性和中國政府為解決港澳問題所採取的特殊方針和政策，因此不能完全套用

傳統的憲法理論，而應當從新的情況和實際出發，發展憲法理論。憲法不宜直接在特別行政區實施，

其理由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這是考慮到港澳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與大陸不同。著名法學家張友

漁曾說：“香港居民長期生活在經濟繁榮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習慣了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政治體制

比較獨特。司法制度基本上沿用英國的體制。適用的法律……經濟制度和教育、文化……也都有與大

陸不同的特點。加上香港的一部分居民，受敵視社會主義和誇大中國缺點的惡意宣傳的影響，對中國

現行社會主義制度有所疑慮、有所恐懼，甚至根本反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在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

主權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勢必引起政治動亂，損害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就是說會脫離實際，事與

願違。” 5 其次，這是由中國政府為解決港澳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基本國策所決定的。“一國兩制”

是中國政府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提出的基本國策，主要是國家在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

設立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除國防、外交由中央負責管理外，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

在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

基本不變；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並照顧英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並

以基本法加以規定，澳門也如是。這是歷史上和世界上均無先例的偉大創造，是符合中國人民，特別

是港澳同胞的根本利益。可見，由於“一國兩制”的構想和港澳地區的特殊性，憲法不宜直接在特別

行政區實施。 

其三，憲法通過基本法(中介)在特別行政區實施。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特別

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一憲法條文

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憲法允許國家在必要時可以建立特別行政區；二是憲法授權全國人大制定法律規

定特別行政區的制度。這裏所講的“法律”，主要是指基本法這一全國性的基本法律。值得注意的是，

憲法向全國人大授予制定基本法這項立法權時，並沒有作任何限制，這就意味着所制定的基本法的全

部內容不僅要符合規定的要求，而且對港澳均可直接適用。從憲法第 31條款的立法原意中可以看出，

通過基本法這一“中介”條款把憲法、基本法和特別行政區三者有機地連接起來，即基本法的合憲效

力來自憲法，憲法的最高法律效力體現在基本法條文之中，並通過基本法這一創造性的法律形式，對

特別行政區發生法律效力，這是正確理解憲法對特別行政區適用性問題的關鍵所在。 

必須強調指出，基本法在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正確實施，也就維護了憲法的最高法律地

位和法律效力。但是，不能因此就認為憲法是可有可無的根本法，它只是一種公權力的擺設，只要認

真貫徹執行基本法就可以。這是大錯特錯的觀點。沒有憲法就沒有基本法，認真實施基本法，憲法的

崇高地位和權威性就得到尊重與執行，兩者緊密結合在一起。 

上述所闡述的三大“要義”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這就是筆者所主張的“基本法是憲法在特別

行政區的‘中介’說”的最基本的內容。另有一些學者也提出“基本法中介說”，即認為憲法對特別

行政區的效力是直接通過基本法這個中介發生的。但這一“基本法中介說”與筆者提出的“基本法是

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中介’說”有原則性差別。例如，丁煥春認為“《基本法》是中國憲法對

特別行政區發生法律效力的直接結果”，“憲法的效力是通過《基本法》來實現的”6。 有人認為這

一觀點並沒有回答憲法本身對特別行政區是否發生法律效力的問題，這是不周全的。而筆者明確表

明，“中國憲法不宜直接在特別行政區實施”。這是兩者的區別之一。他又指出：“如果社會主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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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發生法律效力，則違反了‘一國兩制’的精神，也使基本法無法實施。所

以，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不能發生任何法律效力。”7 筆者對這種說法持有相反的觀點。前面已充

分表明，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及其法律效力，在包括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

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具有法律效力。憲法的法律效力並不因憲法的性質而改變，更不因地方區域的

特殊性而消失。這是兩者的區別之二。 

 

(二) 經歷“一國兩制”十年實踐後的理解 

2011 年初，筆者在澳門《“一國兩制”研究》學術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憲法對特別行政區

適用性問題的再探討》的論文。8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已有 10 多年了，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具

有最高法律效力，在兩個特別行政區實施應該不會有太多的問題。但是，經過調查研討後發現，憲法

在特別行政區的實施情況很不理想，尤其是在香港特區，許多人根本不把憲法實施當回事。有人認為

憲法在香港特區沒有效力不能適用；有人認為憲法只有第 31 條對香港特區才有效力；還有人認為憲

法整體上適用於香港特區，只是說說而已，等等。“理論上的爭論尚且如此，遑論實踐。香港回歸以

來的種種事實表明，憲法尚未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樹立其作為一國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權威地位。”9 在

澳門，“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不僅帶來了中國憲政體制的創新，也隨之出現了憲法在澳門特區是否

生效和適用的疑問。這種疑問一方面是針對憲法規定本身提出的，例如憲法第 31 條與第 1 條、第 5

條是相抵觸的，怎能實施？另一方面是源於《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本身，例如附件三所列八項在澳門

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並沒有提及憲法，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實施依據何在？等等。這種情況說明“作

為‘一國’基礎的憲法的效力和適用問題往往被忽視，甚至被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這種現象淡化甚至

在某種程度上割斷了澳門法律體系與憲法的聯繫，因而需要在理論上予以澄清。”10 

正確理解憲法對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和適用問題，即是“一國兩制”下的一個帶全域性的憲制理論

問題，也是繼續實施基本法的現實問題。這不僅對於維護憲法的權威、尊嚴和法制統一，而且對於更

好推動“一國兩制”前行，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指導意義。 

鑑於對上述問題的思考，筆者在《憲法對特別行政區適用性問題的再探討》中，除重申在 1992

年發表的兩篇論文所提出的觀點(即“基本法是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中介’說”的“三個要

義”)外，又深化(強調)了三個基本觀點。 

其一，強調憲法效力及其對特別行政區的適用性。憲法效力是指憲法作為國家根本法在時間、地

域、對象和事項四個維度中的國家強制力或約束力。它的一個最為明顯的特徵，就是對整個國家政治、

經濟和社會生活等方面進行調整時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即具有權威性。憲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居

於最高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理所當然適用於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現從四個不同角度簡要說明：(1)憲法序言自身規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

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包括港

澳地區在內的全國範圍都處於憲法效力管治之內，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

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2)憲法第 5條還規定任何法律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該條規定寫明：

“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

觸……”。這一條規定從另一個角度表明憲法是中國法律體系的統帥，包括香港、澳門兩部基本法在

內的所有法律法規都必須基於憲法產生，符合憲法要求，不得同憲法相抵觸。(3)憲法是國家主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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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最高表現形式。中國國家主權在其領土內擁有制定、適用和解釋憲法及其他法律等的最高權

力。既然中國已於 1997年和 1999年分別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並通過基本法來適用於香港、

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既合憲又符合國家與港澳同胞的根本利益。(4)憲法是香港、澳門兩部基本法

的“母法”。眾所周知，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或總章程，而基本法是依據憲法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全國

性基本法律，屬於“子法”。憲法的法律地位和效力都高於基本法。弄明白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有

利於人們提高憲法意識，更好地促進香港、澳門基本法的正確實施。 

其二，強調基本法體現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效力。既然憲法和基本法是“母法”與“子法”

的關係。基本法就必然體現憲法的精神和原則，以維護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效力。首先，從總體

上看，憲法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又專門設立了第 31 條來解決港澳台問題。可見，“一國

兩制”是憲法的總原則和一大特色。基本法則是從法律上對“一國兩制”總原則的具體化和規範化，

具有一定可操作性。其次，從條文上看，以《香港基本法》為例，許多條文都體現了憲法的有關原則

規定：(1)第 1、10、12 條等規定，體現了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原則；(2)第 2、17、158、159

條等規定，體現了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立法權的原則；(3)第 13、

14、15條等規定，體現了中央人民政府即國務院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統一管理內政外交事務原則；

(4)第 23條規定體現了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反革命活動，鞏固國防，維護國家安全的

原則；(5)第 24-42條規定，體現了公民權利與義務一致，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維護人權等原則。 

可見，基本法不僅體現“一國兩制”方針，而且充分體現了憲法的重要原則，是憲法效力在特別

行政區適用的必由之路和有力保證。但是，不能因此“過河拆橋”，否認或排斥憲法的最高法律效力

在特別行政區的適用性，沒有“母法”，何來“子法”。所謂“基本法與憲法脫鈎說”是錯誤的。 

其三，強調“四項基本原則”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有些人認為，憲法寫明要堅持“四項基本原

則”，因此憲法不可在特別行政區直接實施。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不夠完整、欠周密，可能會造成一個

錯覺，即“四項基本原則”與特別行政區毫無關係，與基本法的制定及實施也無關係。事實上並非如

此，“四項基本原則”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很密切。鄧小平早在 1987年就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是老早就確定了，寫在憲法上面的。我們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也是在國家主體堅持四項基本原

則的基礎上制定的。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搞這樣的政策？制定這樣的政策

是需要膽略的。這個膽略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11  

 

(三)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週年後的理解 

2018年 7月 14日，時任香港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在香港舉行的第三屆“‘一國兩制’與香

港基本法”研討會上，以《香港新憲制帶來的變化》作主題演講。他強調任何人試圖切割基本法與憲

法的關係、香港特區與國家憲制的關係，均是在自欺欺人。他呼籲香港應當旗幟鮮明地認識、瞭解、

尊重並接受國家憲法制度和體制，不能藐視、敵視、對抗或顛覆國家的憲制，而學會從憲制認識《香

港基本法》，才能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不走樣，行穩致遠。然後，他語出驚人地說：“根據憲法

的單一性原則和‘一國兩制’，除了香港基本法補充和修改的部分，國家的憲法完全適用於香港，凡

是基本法沒有規定的，憲法就自動適用香港。”這些言論見報後，立即引起香港社會廣泛反響：支持

者有、質疑者有、反對者有，少數香港反對派稱王振民只強調“一國”，無視“兩制”，是“惟恐天

下不亂”。還有個別身為政黨主席的人士認為王振民的言論“非常危險”，破壞“一國兩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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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令人憤怒”。 

筆者認為，王振民所主張的“國家憲法完全適用於香港”，“凡是基本法沒有規定的，憲法就自

動適用香港”之說，確有不妥當之處。現就上述觀點提出四點商榷意見： 

第一，自相矛盾。早在 2000 年，王振民在《法商研究》發表一篇論文中認為“憲法的整個效力

及於特別行政區……但有些條款不適用於特別行政區、被基本法相關條款所修改和取代，基本法實際

上是作為中國的憲法特別法在特別行政區適用的。” 12 2007 年，他在《台聲》發表的另一篇論文中

又說：“香港回歸後，中國憲法儘管並非每一個條款都適用於香港，但是整體上講中國憲法毫無疑問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有法律效力的，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時在香港生效。”13 而今年他提出的

所謂“憲法完全、自動適用特別行政區說”的觀點，顯然與 10多年前的觀點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忽視“兩制”。2018 年 5 月，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四川成都出席一個會議時，轉

述中央四點重要指示，其中第一點“要始終把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作為處理涉港澳事務的大前

提，研究和處理涉港澳事務，既要強調‘一國’，也要尊重‘兩制’，要將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

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14 而王振民的言論是強調“一國”有餘，尊重“兩制”不

足，自覺或不自覺地使“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可能“變形”或“走樣”。最近幾屆中共黨代

會的政治報告、全國人大決議和政府的工作報告都沒有“憲法完全、自動適用香港”的表述。 

第三，脫離實際。王振民強調“凡是基本法沒有規定的，憲法就自動適用於香港”。按照這種邏

輯，《香港基本法》沒有規定要在香港特區實行“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馬列主義、堅持中國共產黨領

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中國現行憲法中明文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就可自

動適用於香港特區。還有憲法規定的“推行計劃生育”和“公民服兵役”等等，也適用於香港特區。

香港回歸 20 多年來“一國兩制”的實踐，已證明這種觀點是行不通、不現實的，嚴重脫離國家及香

港特區的實際。既違反“一國兩制”方針，也違背廣大香港同胞的心態和願望。如果憲法完全、自動

適用於香港特區，那就變成“一國一制”了，“一國兩制”便無從談起。 

第四，不符法理。憲法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律適用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兩者不能完全等同。法律效

力和法律適用相區別的理論，是被譽稱“憲法之父”的美籍奧地利法學家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

1881-1973)提出的。他認為：“一個規範的效力是從另一更高的規範中取得的，不能從另一更高規範

中取得效力的規範是基礎規範。一個基礎規範之所以有效力是因為它被預定是有效力的。一個基礎規

範和直接、間接從這一規範中取得效力的所有規範組成一個不同等級的規範體系。”15 

據宋小莊理解，“中國憲法的法律效力和法律適用的區別主要在於：A. 法律效力是法律適用的

前提和基礎，如果一項法律沒有法律效力，就不可能適用。在一般情況下，有了法律效力，就可以適

用，但這不是絕對的，法律的適用受該法本身或適用時的實際情況的限制。在一國兩制下，有些憲法

條文並沒有在香港適用，但仍然具有法律效力，香港要尊重該法的法律效力，不得攻擊該項憲法規定

的制度。B. 法律效力是完整的，有時可以分割；法律適用卻是具體的，通常需要分割。任何中國公

民，無論身在何處，都有效忠憲法的義務，這是憲法效力的體現。他們如身在國外，憲法不少條文都

不能適用，也不能履行憲法各項義務，但憲法效力仍在，該公民不得有違反憲法的反向作為。” 16 

王振民認為憲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可完全直接適用於香港特區，無需借助基本法這一憲法的特別法

來間接適用香港特區。實際上是把憲法效力和適用等同起來，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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